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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政办发〔2015〕45 号 

 

 

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加强农产品安全生产环节监管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各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工作部门： 

为深入贯彻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、《食品安全法》，全面提

升农产品安全监管水平，进一步夯实农产品生产环节质量安全监

管责任，建立长效工作机制，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，结合农产品

质量安全示范县创建有关要求，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就加强全

区农产品安全生产环节监管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农产品生产环节安全监管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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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是强化政府职能和提高政府公信

力的必行之举，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。近年来，我区认真贯彻

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，努力建立健全监管工作体系，不断提高

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，落实从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责任，农产

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。尤其是在加强农产品生产

环节安全监管上进行了有益探索，初步建立完善了生产环节的安

全监管机制，受到了省市主管部门的肯定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

提高认识，认真贯彻党的十八、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和中省市

农村工作会精神，把农产品生产环节安全监管放在更加重要的位

置，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“产出来”和“管出来”两手抓、两手

硬的工作要求，创新工作思路，破解监管瓶颈，全面推行农产品

生产环节安全监管“三五七九”工作机制，即坚持“政府负总责、

监管立体化、质量重前控、生产抓优质、检测到产地、安全可追

溯”三十字方针，落实“五个一”监管措施，建立“七项制度”，

规范“九项记录”，从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入手，切实担负起农产

品生产的质量安全监管职责，打造农产品生产环节安全监管新亮

点，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。 

二、突出重点，抓好农产品生产环节安全监管关键环节 

以全区 70 个现代农业园区和农产品生产基地为主要监管对

象，按照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推进现代农业园区提质增效建设的

通知》（陕政办发[2015]22 号）要求，以全面推广实施标准化

生产技术规程为核心，突出建立“七项制度”、规范“九项记录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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抓住关键环节，落实监管责任。 

（一）实施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。各园区和农产品生产基地，

要按照我区制定的粮油、设施蔬菜、畜禽养殖、水产健康养殖等

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组织实施。 

（二）建立落实“七项制度”。现代农业园区和农产品生产

企业，要全面建立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制度》、《生产安全监管

制度》、《投入品管理制度》、《投入品出入库管理制度》、《农产品

产地准出制度》、《生产档案管理制度》、《农产品农残检测制度》

七项制度。要将制度建设作为生产单位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

内容，落实到农产品生产的各个重要环节。 

（三）真实填写“九项记录”。各农产品生产企业要按照标

准化生产技术规程要求，在主要生产环节规范填写生产记录。按

照统一印制的《汉滨区农产品生产记录档案》，由生产技术管理

人员规范填写农业投入品采购、出入库、播种、除草、施肥、诊

疗、用药、采收、检测等九项记录。记录档案要如实填写，确保

真实有效，并按规定期限保存。 

（四）建立农产品产地准出制度。各园区和农产品生产企

业，要按照“三统一”，即统一检测室建设标准、统一检测判定

标准、统一档案记录的原则，建立农药残留检测室，严格开展检

测工作。产品凭检测合格证准出，坚决杜绝质量不合格或未经检

测的产品进入流通环节。 

（五）着力开展“三品一标”认证。要以粮油、蔬菜、畜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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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叶、水产为重点，加大“三品一标”认证工作力度。各生产单

位要在实施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的基础上，着力开展“三

品一标”认证。获得“三品一标”认证的农产品要进入质量可追

溯平台，实现产品“二维码”贴标上市销售。今后，区政府将把

“三品一标”认证纳入全区重点现代农业园区的考核内容和推荐

申报省市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重要标准。 

三、强化措施，夯实农产品生产环节安全监管工作责任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镇人民政府、办事处对本行政区域

内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负总责。要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纳

入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议事日程，在规划制定、力量配备、条件

保障、项目支持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。区政府将农产品质量安全

监管工作纳入对镇办和有关部门的目标责任考核，实行不良记录

管理。同时，建立约谈和责任追究制度，对辖区域内发生重大农

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，要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（二）落实监管责任。区农业局、林业局、水利局等相关部

门要督促各现代农业园区和农产品生产基地，全面建立健全“五

个一”监管机制，即每个生产单位落实一名区级执法监管人员，

负责安全监督；一名区级技术指导员，负责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

实施的技术指导；一名镇（办）监管人员，负责安全监管；一名

园区质量负责人，负责生产安全；一名检验员，负责质量检测。

形成区对镇对园区，镇对园区对村，园区对生产环节立体化监管，

实现农产品安全生产监管全覆盖。整合力量，合理安排各区直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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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、镇办的监管执法和科技服务力量，全程参与各园区和产业基

地的生产环节安全监管工作。 

（三）加强协作配合。农业部门要认真履行农产品生产安全

的监管责任，充分发挥技术推广优势，对农产品生产、农资经营

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人员进行全面培训和指导，提高监管队伍

和农产品从业人员素质。食药部门要做好市场准入查证验证与产

地准出的有效对接。公安部门要配合打击非法制售假劣农资行

为。财政部门要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、检测、执法经费列入本

级财政预算，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所需经费。各新闻媒体及

有关部门要大力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、健康消费知识，

及时报道监管工作成效，曝光违法犯罪行为，为农产品质量安全

监管工作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 

 

 

 

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5 年 5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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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纪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 

        区政协办公室，区人武部。 

        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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